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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姓平權 

  「姓氏」代表一個人家族血緣關係的標幟和符號，姓氏最早起源於部落的名稱

或部落首領的名字，主要作用是便於辨別部落中不同氏族的後代。最早時期「姓」

與「氏」不同，「姓」的本意是女人生的子女，在上古時代的母系社會，「只知其母

而不知其父」，因此子女的姓是隨著母親；發展到父系社會後，姓則改隨父親。因

此姓氏的產生，標誌著從群婚制到以血緣關係的婚姻制的轉變。 

  然而性別平等的進步，也可以從「姓氏」看出端倪：從我國民法親屬編第 1000

條來看，舊條文規定：「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贅夫以其本姓冠妻姓。但當事人另

有約定者，不在此限。」民國 87 年修正為：「夫妻各保有其姓。但得書面約定以

其本姓冠以配偶之姓，並向戶政機關登記。（第 1 項）冠姓之一方得隨時回復本姓。

但於同一婚姻關係存續中以一次為限。（第 2 項）」原來規定夫妻是以冠姓為原則、

不冠姓為例外，現行制度則是相反，讓婚姻中雙方可保有本姓。 

  另民法第 1059 條有關子女從姓之規定，過去也因嫁娶婚與招贅婚有所不同，

在民國 74 年民法修正前規定：「子女從父姓。（第 1 項）贅夫之子女從母姓，但

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第 2 項）」民國 74 年修正為：「子女從父姓。但母無

兄弟，約定子女從母姓者，從其約定。（第 1 項）贅夫之子女從母姓。但約定其子

女從父姓者，從其約定。（第 2 項）」此次修正，雖在嫁娶婚稍有放寬規定，但客

觀上必須有母無兄弟之事實，主觀上則要雙方約定合意，始得從母姓。後來於民國

96 年再次修正為第 1059 條第 1 項：「父母於子女出生登記前，應以書面約定子女

從父姓或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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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再區分嫁娶婚或招贅婚，至此對於子女從姓得以自由約定，

真正落實性別平等。 

  以下就出生登記時之子女從姓、夫妻冠姓與否及變更姓氏等統計資料，分析

全國及本市居民在姓氏約定上的變化趨勢。 

一、 出生登記約定從姓 

(一) 全國出生登記統計資料——自新法施行後 

  民國 96 年 5 月民法修正施行後，子女從姓可自由約定，如父母未約定或

約定不成者，得由抽籤決定。按內政部資料顯示，自修法以來，截至 105 年 11

                                                      
1
 因約定從姓發生爭執時無明文規定處理方式，為解決戶政登記作業實務上之難題，內政部於民國 97年

修正戶籍法第 49條；而民法則於民國 99 年修正為現行條文：「父母於子女出生登記前，應以書面約定子

女從父姓或母姓。未約定或約定不成者，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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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為止，全國出生登記人數約 191 萬 1,998 人，其中子女從姓之方式以雙方約

定者占最多數，約 96.92%。 

  自修法以來，就雙方約定從姓案件中，區分從父姓、從母姓及從傳統姓名2三者，

分別占 98.27%、1.72%及 0.02%
3，從父姓人數仍為壓倒性多數。 

 

                                                      
2
 即原住民傳統姓名。原住民並無似漢文化區分「姓」與「名」，而是在本人名字後加上父或母之名。 

3
 因四捨五入進位取小數點後兩位，總和大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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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全國96年5月起出生登記按子女從姓決定方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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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雙方約定從父姓、從母姓及從傳統姓名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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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母姓 

從傳統姓名 

單位：件；人數 

說明： 

1. 101 年以前資料係申請件數，自 102 年起以人數統計。 

2.「一方決定從母姓」於 98 年(含)以前為「非婚生從母姓」。其後包括出生登記前父母一方死亡、失蹤或行方不明。 

3.內政部 102 年 9 月 16 日台內戶字第 1020302231 號函釋取消父母同姓未約定，爰自 103 年起不再統計同姓未約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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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新法施行至今已近十年，因此接下來從每年出生登記中雙方約定姓氏之

人數，來看從姓的變化趨勢。 

表一 全國歷年出生約定從姓人數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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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全國歷年出生約定從姓人數 

從父姓 從母姓 從傳統姓名 

年份 
96（5-12

月）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1-11

月) 

從父姓 

119,640 185,693 176,547 158,549 187,587 219,038 189,371 201,039 203,935 179,571 

98.73% 98.15% 98.58 98.26% 98.37% 98.44% 98.29% 98.12% 98.06% 97.83% 

從母姓 

1,539 3,508 2,541 2,768 3,090 3,438 3,253 3,785 3,959 3,906 

1.27% 1.85% 1.42% 1.72% 1.62% 1.55% 1.69% 1.85% 1.9% 2.13% 

從傳統

姓名 

- - - 32 27 39 43 67 67 71 

- - - 0.02% 0.01% 0.02% 0.02% 0.03% 0.03% 0.04% 

說明：1.百分比率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 2 位。 

 2.「-」為無資料。 

單位：人數；% 

單位：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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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97 年，受到新法剛上路影響，約定子女從母姓人數明顯較高，但隔

(98)年又有些許下降，爾後從母姓比例於百分之 1.5 至 1.7 之間擺盪；直至民

國 102 年開始，出生約定從母姓之人數始有穩定上升趨勢，民國 105 年（截至

11 月為止）從母姓人數比例已突破百分之 2。 

 

(二)本市出生登記統計數據——自民國 104 年至今 

  如僅以本市數據來觀察，民國104年出生登記人數4中，從父姓者占95.66%，

從母姓者占 4.32％；民國 105年截至 11月出生之新生兒中，從父姓者占 95.18%，

從母姓者占 4.79%，比較兩年之結構比例相似，選擇父姓者仍屬多數。 

表二  新北市 104 年及 105 年出生登記從姓人數 

單位：人數；% 

年月 出生人數 從父姓 從母姓 從監護人姓 傳統姓名 

104 年 36,313 34,737 1,569 3 4 

比例 100.00% 95.66% 4.32% 0.01% 0.01% 

105 年 1-11 月 31,226 29,722 1,496 1 7 

比例 100.00% 95.18% 4.79% 0.00% 0.02% 

備註：百分比率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 2 位。 

                                                      
4
 指出生登記總數，包括雙方約定、抽籤決定、由一方決定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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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全國歷年從母姓人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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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民國 104 年的數據分析（如表三），雙方約定從父姓者約占全年總數之

95.6%，從母姓者約占 1.8%，與全國從母姓人數比例相近，僅相差 0.5 個百分

點，六都中則僅次於桃園市的 2.4%，本市位居第二，第三為高雄市的 1.72%。 

表三  104 年六都出生登記從姓人數 

單位：人數；% 

年月 出生人數 
雙方約定 

合計 從父姓 從母姓 傳統姓名 

104 年全國 213,598 207,961 203,935 3,959 67 

比例 100.00% 97.36% 95.48% 1.85% 0.03% 

104 年新北市 36,313 35,374 34,717 653 4 

比例 100.00% 97.41% 95.60% 1.80% 0.01% 

104 年台北市 28,987 28,549 28,066 478 5 

比例 100.00% 98.45% 96.82% 1.65% 0.02% 

104 年桃園市 22,384 21,725 21,180 538 7 

比例 100.00% 97.06% 94.62% 2.40% 0.03% 

104 年台中市 26,313 25,664 25,266 391 7 

比例 100.00% 97.53% 96.02% 1.49% 0.03% 

104 年台南市 15,796 15,427 15,197 230 - 

比例 100.00% 97.66% 96.21% 1.46% - 

104 年高雄市 22,496 21,843 21,454 386 3 

比例 100.00% 97.10% 95.37% 1.72%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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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新北市104年及105年出生登記從姓人數  

104年 105年1-11月 

單位：千人 

備註：「-」為無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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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姓及冠姓人數 

  然而除出生登記時可約定從姓外，子女於成年前，其父母仍可再以書面約定變

更從姓，子女成年後亦得依自己意願變更從姓，惟各僅有一次機會5。按內政部統計

之民國 104年全國姓氏變更人數，改從母姓者明顯高於改從父姓者，相差將近 2倍。 

表四 104 年全國及六都改從父姓或從母姓之人數 

區域別 總計 改從父姓 改從母姓 改從養父姓 改從養母姓 

全國 11,836 2,756 8,206 749 125 

新北市 1,877 424 1,309 119 25 

臺北市 890 201 589 85 15 

桃園市 1,582 342 1,151 76 13 

臺中市 1,311 330 889 81 11 

臺南市 708 119 510 71 8 

高雄市 1,282 302 889 84 7 

 

  依據內政部民國 105 年 6 月 30 日的統計資料，全國總人口數為 23,508,362 人，

有冠配偶姓氏者為 1,190,936 人，佔總人數 5.07%，其中男性 2,195 人（0.18%），女

性 1,188,741 人（99.82%）。 

  再由年齡層觀察，年齡層越低，冠姓比例越低，尤其女性冠夫姓情況大幅減少，

足見女性自主觀念之提昇，以及性別平等之進步。 

  全國現住人口中，冠配偶姓之女性年齡以 65-69 歲最多（219,029 人），75-79

歲次之（195,863 人），第三是 70-74 歲（192,983 人）；最少者係未滿 20 歲（2 人），

20-24 歲（29 人），25-29 歲（143 人）。比較六都冠配偶姓之女性年齡分布均落在

60 至 79 歲之間，接近全國資料之年齡分布。另六都冠配偶姓之男性按年齡分布，

最多數則是落 70 至 89 歲之間，此區間與全國資料相同。 

                                                      
5
 民法第 1059 條第 2 項至第 4 項。 

單位：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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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國 87 年修法前，結婚冠配偶姓氏的人數已越來越少，民國 104 年全國結

婚對數有 154,346對，同年全國僅有 322 人選擇冠配偶姓，然登記撤冠姓者則有

1,977 人，約為冠姓人數之 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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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1  六都冠姓人數按年齡分-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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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2  六都冠姓人數按年齡分-男性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單位：千人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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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五 104 年全國及六都冠姓與撤冠配偶姓之人數 

 全國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冠姓 322 64 33 33 41 34 53 

撤冠配偶姓 1,977 364 152 208 220 194 352 

 

三、 結論 

  2010年 8至 11月間曾有研究者針對登記子女姓氏的父母發放問卷做抽樣調查，

回收問卷從母姓者 257 份、從父姓者 522 份。選擇從父姓家庭的前三名理由是：「因

為一般家庭都是如此」（69.8％）、「為了父方傳宗接代或祭祀需要」（35.0％）、及「因

為母方家庭並無此需求或要求」（18.0％）。而在從母姓家庭中，第一名的理由也是

「為了傳宗接代或祭祀需要」（36.1％），但接下來第二名「基於男女平等精神，凸

顯子女不一定需要從父姓」（27.1％）及第三名「因為前一胎已經從父姓，輪流從姓

比較公平」（16.1％），其訴諸的是與傳宗接代完全不同的「平等」邏輯。（引自<你

家小孩跟誰的姓？子女姓氏選擇的家庭政治學>，民國 103 年） 

  依據統計資料及調查結果可知，目前法律上就子女姓氏的規定雖已放寬限制，

一般父母在約定子女姓氏時，仍受到傳統觀念深遠的影響，顯示制度面改革未帶動

社會變革。本市將持續透過「從父姓，從母姓一樣好」之宣導，提升性別意識，扭

轉傳統觀念中將母姓視為次等，以父系唯尊之從姓思維，實現姓氏自主之彈性與多

元，促進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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